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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试点任务典型经验

	


一、坚持软硬联动，强化基础支撑能力

浙江创新提出“四港”联动发展模式，以海港为龙头、空港为特色、陆港为基础、信息港为纽带，推进设施联通、枢纽联结、标准联接、信息联网、企业联盟、多式联运和通关联动。一是硬联通方面。以甬金铁路、京杭运河杭州二通道等重大项目为重点，完善以宁波舟山港为核心的多式联运通道。建成杭州空公铁枢纽、宁波海公铁枢纽、嘉兴海河枢纽、舟山江海联运枢纽等综合货运枢纽，形成优势互补、功能分工明确的货运枢纽联动发展格局。加快乐清湾港区铁路支线、舟山港双屿门等一批进港入园铁路专用线、支线航道建设，完善集疏运“最先最后一公里”。二是软联通方面。建成“四港”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，推动公路、铁路、水运、民航与海关实现跨区域、跨领域信息共享。加强服务规则优化衔接，创新形成海铁联运全程提单模式、海运箱“一箱到底”模式、金华义乌“第六港区”模式、“陆港启运港退税”海铁联运退税模式、中欧班列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模式等多式联运服务模式，有效提升多式联运服务效率。

二、坚持政企联动，提高发展协作水平

建立健全跨部门、跨层级、跨行业的政企协同联动机制，系统性推进运输结构调整。一是强化顶层设计。出台《深化“四港联动”发展 推进运输结构优化实施方案》等政策文件，明确思路目标和工作举措。建立“四港”联动发展协调推进机制，组建由交通运输、发展改革、商务等11个省级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。二是坚持省、市、县三级联动。以综合货运枢纽、海铁联运等为抓手推动运输结构调整，近五年累计出台资金支持政策50余项，投入资金超6100亿元。三是创新市场主体合作模式。组建“四港”联动运营商联盟，推动成员共建“门到门”全程物流服务体系。实体化组建“四港”联动发展有限公司、上铁浙港海铁联合物流有限公司、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等运营主体，强化区域资源整合和共享。省人民政府深化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合作，共建海铁联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，在基础设施、服务规则、体制机制等方面开展多元化实践。

三、坚持点面联动，构建多式联运体系

坚持“以点带面、点面结合”，构建以“四港”联动为核心的现代化多式联运体系。一是构建基于“枢纽+通道+网络”的交通物流发展新格局。强化宁波舟山港核心牵引功能，全面提升杭州、金华义乌、温州三大交通枢纽能级，构筑浙中义甬舟、浙东沿海、浙北沿湾、浙沪沿路和浙西南金丽温五大骨干物流廊道，培育一批特色多式联运枢纽。二是强化示范引领带动作用。宁波、金华入选首批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。“顺丰航空集装器空陆联运示范工程”等6个项目获评“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”。开展省级“四港”联动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和示范项目创建工作，首批评选5个示范县和12个示范项目，有效激发基层和企业创新活力。

四、坚持内外联动，提升辐射带动能力

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，统筹发挥海港、陆港、空港、信息港资源优势，提升交通物流辐射能力。一是提高江海河、海铁等多式联运服务水平。聚焦长江经济带沿线、西北地区等重点区域，布局内河港、内陆无水港等枢纽节点，培育“渝甬精品快线”“江海直达+长江班列”等多式联运品牌线路，持续提升宁波舟山港等重点港口服务范围。二是拓展“海陆空”货运航线网络布局。宁波舟山港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RCEP）成员国的港口合作，开通航线超300条。“义新欧”班列累计开行线路24条，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全省开通国际通航点97个，全货机航线43条，基本形成通达五大洲、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际通航网络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



